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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768551]专项意见函
宁波信石铭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1层C段、3层ABC段、4层ABCD段及彩虹新都商场2层B段共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专项咨询意见。
[bookmark: _GoBack]咨询对象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1层C段、3层ABC段、4层ABCD段及彩虹新都商场2层B段共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84522、0184527、0184532、0184540、0184557号]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表》，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693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84522、0184527、0184532、0184540、0184557号]，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11454.2平方米，全部为商业用房。截至咨询时点2020年12月25日，咨询对象已全部出租使用。
专项咨询目的：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做参考依据。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
1、 咨询对象在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约为42600万元；
2、 在设定条件下，如目前咨询对象的租户，租赁期限从2018年3月12日至2033年3月11日，租金为100元/平方米/月，租金每年在上年租金的基础上递增3%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将会比正常条件下公开市场价值降低30%-40%。
备注：
1.本《专项意见函》中所列专项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2.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需据实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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